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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县第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076 号建议的回复

刘艳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农村中小学体育设施建设，提高学生体能

发展水平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1.我局高度重视农村中小学体育工作，近几年来，我们按照

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，加大了体育场地、设施建设投入，按

照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，为全县中小学配齐体育器材，并

逐年安排体育教师招聘计划，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，合理开发

体育课程资源，不断提高农村学校体育教育质量，广泛开展阳光

体育活动，增强学生体质。

2.我局着眼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、着眼学生素质提升，将进一

步加快完善我县农村中小学校体育设施建设，增加体育经费的投

入，分批次对农村学校体育运动场地进行升级改造，全面改善农

村中小学校体育运动场地及设施，同时将不断加强对体育器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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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多渠道多方位地改善体育设施和体育教学条件，给教师与

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。

3.我局将进一步引导并鼓励农村学校开展体育活动，要求各

地各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教育政策，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

开齐开足体育课程，充分利用现有运动场地开展各项体育运动，

认真开展体育教研活动，积极调动师生体育运动积极性，努力提

升学生身体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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